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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道口安全防护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铁路道口安全防护的总体要求、道口分级、道口安全防护设施配备及道口安全防护

主要设备设施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铁路道口的安全防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 4387 工业企业厂内铁路、道路运输安全规程

GB 5768.2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2部分：道路交通标志

GB 5768.6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6 部分：铁路道口

GB 10493 铁路站内道口信号设备技术条件

GB 10494 铁路区间道口信号设备技术条件

GB 14886 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范

GA/T 496 闯红灯自动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A/T 832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图像取证技术规范

JTG D81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TB/T 2471 道口信号机

TB/T 3522 铁路线路防护栅栏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铁路道口 railroad crossing

铁路线路上铺面宽度在 2.5 m 及以上，直接与道路贯通的平面交叉。

注：以下简称道口。

3.2

道口安全防护设施 safety protecting facilities of railway crossing

为消除道口危险和有害因素所设置的移动栏杆、列车接近报警装置、警示灯、警示标志、铁路道

口路段标线等安全防护设施。

3.3

道口折算交通量 traffic volume at railway cross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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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年平均 24 h 内通过道口的铁路交通量与道路交通量之乘积、单位为辆次。

注 1：铁路交通量指列车（包括单机、轨道车以及调车作业等）通过道口的次数，通过道口的单机、轨道车、货运

列车换算系数 K=1.0，旅客列车换算系数 K=2.0。

注 2：道路交通量指通过道口的标准汽车辆数，载重大于 20 t 的油罐车及危化品运输车换算系数 K=4.0，大客

车、校车换算系数 K=3.0，大型货车换算系数 K=2.5，小客车换算系数 K=1.0，摩托车换算系数 K=0.5，电

动车、自行车换算系数 K=0.1，行人换算系数 K=0.05。

[来源：GB 4387-2008，7.1.5，有修改]

3.4

列车接近通知时间 warning time of the approach of train

道路车辆以规定最低速度通过道口的时间、道口栏木关闭的动作时间、列车司机采取紧急制动的

确认时间、根据道口实际运用情况适当增加的时间之和，并不小于 150 s。

[来源：GB 10494-2018，3.9，有修改]

4 总体要求

4.1 道口的设置和道口安全防护设施应符合设计要求。

4.2 铁路运输企业或铁路产权单位应开展铁路道口道路通过车流量、类型、瞭望条件等调查，及时研

判掌握道口安全风险等级变化，采取相应安全防护措施。

4.3 警示标志、道口路段标线、司机鸣笛标及护桩应齐全完好，安装稳固，位置正确，字迹清晰，图

案醒目，不应被树木、广告牌及其他各种构筑物遮挡。

4.4 新建、改建的道口，应配备相应的安全防护设施。既有道口不符合要求的，应通过大修、更新改

造逐步达标。

5 道口分级

5.1 一般要求

5.1.1 道口应按本文件规定分级，配置道口安全防护设施，并保持完好有效。

5.1.2 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道口分级以及道口安全防护设施配置应符合 GB 4387 的规定。

5.1.3 根据铁路线路等级、道路等级、道口交通流量和安全风险，将道口划分为三个等级。二级、三

级道口可升级，但不应降级。

5.1.4 一级、二级道口应实施有人看守，道口看守人员应经培训合格持证上岗，坚持标准化作业。

5.1.5 道口宜执行道机联控及道口与车站联控制度，并配备必要的通信设备或电台。

注：道机联控及道口与车站联控制度是指机车乘务员、车站值班员、道口看守人员利用列车调度通信设备按规定

进行联络，提示行车安全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的互控措施。

5.2 一级道口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道口：

a） 线路允许速度 100 km/ h 以上区段的道口且道口折算交通量大于 10 000 辆次；

b） 铁路正线的省国道、城市主干路的道口且道口折算交通量大于 20 000 辆次；

c） 通行中型以上大客车、公交车、校车的道口且道口折算交通量大于 20 000 辆次；

d） 通行旅客列车的道口且道口折算交通量大于 20 000 辆次；

e） 直接通向飞机场或易燃易爆仓库道路上的道口。

5.3 二级道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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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足 5.2 的条件，但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道口：

a） 道口折算交通量大于 20 000 辆次；

b） 车站内的道口；

c） 通行旅客列车的道口；

d） 通行中型以上大客车、公交车、校车的道口。

5.4 三级道口

一、二级道口以外的道口。

6 道口安全防护设施的配备

6.1 一般要求

6.1.1 道口铺面应保持平整耐用，并选用坚固、耐用、平整、稳定且易于翻修的铺砌层。

6.1.2 道口应具有道路连接平台、道口交通标志、护桩（栏）、排水系统。

6.1.3 在电气化铁路区段，道口处线路两侧的道路上应设置限界门，其通过高度不应超过 4.5 m。

6.1.4 一级、二级道口应设置遮断信号机，区间道口应设置道口遮断预告信号机，站内道口可根据需

要设置道口遮断预告信号机。

6.1.5 道口宜设置交通信号灯，交通信号灯宜与列车接近报警装置联动。

6.1.6 道口信息宜纳入导航提示系统，提示过往机动车驾驶员遵守道口通行规则。

6.1.7 当道口交通信号灯、栏杆（门）及其控制设备发生故障或停电时，应使用其他安全设施。

6.2 一级道口

6.2.1 道口应配备下列道口信号设备：

a） 道口自动信号；

b） 道口自动通知或列车接近报警装置。

6.2.2 道口应设置栏杆（门），宜采用电动栏门。

6.2.3 道口应安装道口无线列车接近预警装置和道口无线报警装置。

6.2.4 道口应安装智能交通违章监摄管理系统。

6.2.5 道口应配置防护栅栏。

6.2.6 道口应安装道口电话、手持电台或铁路数字移动通信系统（GSM-R）手持终端、道口视频监控

系统。

6.2.7 道口应配置道口工具及信号备品。

6.3 二级道口

6.3.1 道口应至少配备下列类型之一的道口信号设备：

a） 道口自动信号；

b） 道口自动通知及人工控制道口信号设备；

c） 道口无线列车接近预警装置、道口无线报警装置及人工控制道口信号设备。

6.3.2 道口应设置栏杆（门），宜采用电动栏门。

6.3.3 道口宜安装智能交通违章监摄管理系统。

6.3.4 道口应配置防护栅栏等设施。

6.3.5 道口应安装道口电话、手持电台或铁路数字移动通信系统（GSM-R）手持终端、道口视频监控

系统。

6.3.6 道口应配置道口工具及信号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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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三级道口

6.4.1 道口宜采用道口自动信号、道口自动通知（列车接近报警装置）、道口栏杆（门）等安全防护

设施。

6.4.2 道口宜进行远程监控。

6.4.3 在铁路线路上距道口 500 m～1 000 m 处应设置鸣笛标。

7 道口安全防护主要设备设施技术要求

7.1 一般要求

7.1.1 道口安全防护设施应采用符合要求的产品。

7.1.2 道口安全防护设施发生故障时，应能导向保证安全的状态或显示。

7.1.3 站内道口信号设备应符合 GB 10493 的规定，区间道口信号设备应符合 GB 10494 的规定。

7.1.4 道口道路交通标志和路段标线应符合 GB 5768.6 的规定。警示标志前置距离和尺寸应符合 GB

5768.2 的规定。

7.1.5 道口信号机应符合 TB/T 2471 的规定。

7.2 道口自动通知设备

道口自动通知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列车接近道口时，道口自动通知应采用列车接近一次通知方式，当列车进入道口接近区段

时，道口自动通知设备（含列车接近报警装置）应能自动向道口看守员发出报警，报警方式

为音响和灯光信号，当列车通过道口后，报警音响应及时停止。当自动闭塞区段有续行列车

接近道口或两线或两线以上的道口，其他线路又有列车接近道口时，应能连续或再次发出通

知；

b） 自动通知时间应满足道口看守人员疏通、关闭道口的时间需要，线路允许速度变化时应及时

进行调整；

c） 列车接近通知时间应符合 GB 10494 的要求。

7.3 道口自动信号设备

道口自动信号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道口自动信号，应在列车接近道口时，向道路方向显示停止通行信号，并发出音

响通知；

b） 在列车全部通过道口前，道口信号应始终保持禁止通行状态，栏杆（门）应

始终保持关闭状态。道口信号设备停用或故障时，应向道口看守人员提示；

c） 道口信号机应设在通向道口、距道口最外股钢轨 5 m 以外的道路右侧，行人、机

动车辆在距道口 50 m 外应能看见道口信号灯光。当透视距离不能满足时，应选择适当位置设

置。

7.4 栏杆（门）

栏杆（门）符合下列规定：

a） 道口两侧的栏杆（门）应设在距最外股钢轨外侧 3 m 以外；

b） 栏杆位置以仰起后距接触网带电部分 2 m 直径范围以外来确定；

c） 栏杆（门）关闭后宜高出路面 1.0 m～1.2 m，并设置防爬、钻措施。栏杆开放后与道路边缘

处的垂直距离不应少于 3.5 m；



TB/T XXXX—XXXX

5

d） 栏杆（门）宜采用轻质高强材料、涂 250 mm 宽黑黄相间反光材料，道路较宽的道口，应根据

道路情况设置分道线，栏杆（门）可分幅；

e） 栏杆（门）中部应安设直径不应小于 250 mm 的红色反光圆牌或警示信号灯。栏杆（门）也可

采用 LED 闪光灯带；

f） 栏杆（门）以对道路开放为定位，特殊情况下需要以对道路关闭为定位时，由铁 路运输企业

或铁路产权单位规定。

7.5 道口遮断信号机

道口遮断信号机、遮断预告信号机应符合 GB 10493、GB 10494 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遮断信号机应设在列车运行方向线路的左侧，距道口不应小于 50 m；

b） 遮断信号机及遮断预告信号机的设置位置，应确保列车司机在 850 m 处观察到信号灯状态。

7.6 交通信号灯

交通信号灯应符合 GB 14886 的规定，并符合下列规定：

a） 宜与铁路来车联动控制，邻近车站等不符合条件时可采用手动控制；

b） 道路交叉口附近的道口，交通信号灯应与交叉口设置联动控制，防止发生信号冲突。

7.7 列车接近道口预警装置

列车接近道口预警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在列车接近道口时，应能自动发送音响报警及灯光至道口室内及道路方向；

b） 采用一次通知方式时，在自动闭塞区段有续行列车接近道口、两线或两线以上线路复线区段

列车反方向运行，仍应保证列车接近道口时自动报警；

c） 列车通过道口后，能及时自动解除报警。设备应实现故障导向安全功能，电源不满足二级负

荷的道口配备不间断电源（UPS）；

d） 人工控制方式：即道口员手动控制发出或停止语音提示。

7.8 道口报警装置

道口报警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以无线方式向接近列车发出道口故障报警信息和平安信息；

b） 能接收列车接近预警信息、报警信息记录和查询、交直流供电自动转换等功能；

7.9 道口视频监控设备

道口视频监控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对道路上车辆、行人及道口作业人员日常作业进行监视；

b） 宜实现远程监控和智能报警；

c） 视频监控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90 d。

7.10 护桩（栏）

护桩（栏）符合下列规定：

a） 在路堤地段道口的道路两侧应设置 5根护桩，困难情况下不少于 2 根；

b） 在路堑地段应设置护栏；

c） 机动车、非机动车车道分离的城市市区道路道口可不设护桩或护栏；

d） 护桩（栏）宽度与道口铺面相适应；

e） 护桩可采用钢筋混凝土等材料；

f） 护桩间距为 1.5 m，第一个护桩距最外股钢轨 2.5 m～3 m，地面以上护桩高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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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m～0.9 m；

g） 在路堑地段设置的护栏，地面以上高度为 1 m，其线路侧顶端距最外股钢轨

2.5m～3 m；

h） 护栏应符合 JTG D81 的规定。

7.11 限界门

限界门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限界门与铁路中心线的距离，一般不应小于 12 m；

b） 安全揭示牌应设于限界门道路右侧的立柱上。

7.12 防护栅栏

防护栅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道口两侧沿铁路方向各 50 m 范围内路肩外防护栅栏设置高度不应低于 1.4 m，并

不应影响机动车侧向瞭望条件；

b） 防护栅栏不应阻碍路肩排水；

c） 防护栅栏材质应满足 TB/T 3522 的要求。

7.13 智能交通违章监摄管理系统

智能交通违章监摄管理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应符合 GA/T 496、GA/T 832 的规定；

b） 具备与列车运行及交通信号灯实现联动控制功能；

c） 对通行机动车闯红灯、违法停靠等违法行为，实现全天候抓拍。

━━━━━━━━━━━



1

铁路行业标准《铁路道口安全防护技术要求》

（征求意见稿）

编 制 说 明

1 工作简况

1.1 编制依据

根据《国家铁路局 2025 年铁路装备技术和运输服务标准项目计划》（国铁科法函

〔2025〕80 号）25T080 项目和《国家铁路局 2025 年铁路装备技术和运输服务标准项目计

划（承担单位）》（国铁科法函〔2025〕122 号）的要求，由铁路行业运营安全标准化技

术归口单位归口，并由国家铁路局安全技术中心、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华铁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

司、上海铁路工务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起

草《铁路道口安全防护技术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1.2 制修订本标准的必要性

铁路道口安全防护涉及移动栏杆、列车接近报警装置、警示灯、警示标志、铁路道口

路段标线等设备设施，其安全状况直接关系到行车秩序与公共安全。道口作为铁路与公路

的交汇节点，承载着繁忙的交通流通任务，一些先进的监控技术和有效的管理制度在现场

应用，特别是“道机联控”、道口信号与交通信号联动、引入“电子警察”等对道口安全

防护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铁路道口安全防护技术的持续进步，铁路道口安全防护的规范

性、专业性要求也越来越高。铁路道口安全防护是铁路运营安全管理的重要工作之一，有

必要规范铁路道口的分级、不同等级铁路道口防护设备设施配备标准和防护设备的技术要

求，保障铁路道口的安全畅通。国家铁路局于 2024 年组织“铁路道口安全防护技术要求的

研究”（AJ2024-045）课题研究，提出了铁路道口分级、铁路道口安全防护设备设施配置

以及技术要求。为进一步规范铁路道口安全防护，指导各铁路运输企业加强铁路道口安全

管理工作，亟需制定该标准。

1.3 编制过程

在本标准的编制过程中，完成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和编写工作。本标准编制过程概要如

下：

（1）标准计划下达后，在归口单位组织下，国家铁路局安全技术中心、中国铁路哈尔

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成立了标准起草组，对铁路道口

分级、分类、安全防护技术应用情况等情况进行了调研，收集了相关技术资料，形成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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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草案。

（2）标准起草组对前期工作和标准草案深入讨论研究后，2026 年 2 月形成了本标准

的征求意见稿。

2 编制原则

2.1 标准格式统一、规范，符合 GB/T 1.1-2020 要求。

2.2 标准内容符合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要求。

2.3 标准技术内容安全可靠、成熟稳定、经济适用、科学先进、节能环保。

2.4 标准实施后有利于提高铁路运输服务质量、保障运输安全，符合铁路行业发展需求。

3 主要内容

3.1 本标准规定了铁路道口安全防护的总体要求、道口分级、道口安全防护设施配备及道

口安全防护主要设备设施技术要求；适用于铁路道口的安全防护。

3.2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要求包括：

（1）铁路道口安全防护的总体要求。

（2）铁路道口分级。

（3）不同等级铁路道口安全防护设备设施配置要求。

（5）道口安全防护主要设备设施技术要求。

3.3 本标准结合铁路道口安全防护应用实际编制。

3.4 经起草组研究分析，没有与本标准相关联的国铁集团企业标准和标准性技术文件。

3.5 经起草组研究分析，没有与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相关联的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4 关键指标的确定

4.1 在对铁路道口安全防护调研的基础上，第 5 章提出了铁路道口分级要求，为道口实施

差异化管控提供依据。

4.2 结合铁路道口安全防护设备设施应用实际，第 6 章提出了不同等级铁路道口安全防护

设备设施配置要求，实现资源配置合理化。

4.3 结合铁路道口安全防护设备设施应用实际，第 7章提出了道口安全防护主要设备设施

应具备的技术要求，从源头上降低道口安全风险。

5 有无重大分歧意见

无。

6 强制或推荐、废止、公开建议

6.1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发布。



3

6.2 由于未识别出版权等相关知识产权问题，建议本标准公开。

6.3 本标准未识别出相关专利。

7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组

202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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